揭西县林科所2015年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一、 部门职责
揭西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是揭西县林业局下属事业单位，主要任务是承担林业科学技术研究、试验、推广；负责苗木新品种的引进、培育、驯化异地苗木品种；承担林业造林规划设计，为本县生态园林绿化提供优质苗木和养护管理技术服务等工作。
二、机构设置
揭西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是县财政一级预算、独立核算事业单位，属于股级事业单位，事业编制27名，现有22人，人员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。
三、 部门决算表格
详见附件1-8。
四、 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（一）收支情况
2015年我所本年收入共218.54万元，较2014年决算收入增长44万元，增长率为25.2%，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财政专项育苗补贴支出，较年初预算数增长56.68万元，增长率为35%，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追加专项育苗补贴支出，财政增加基本工资调高标准，故财政拨款收入增加。
2015年我所本年支出共218.54万元，基本支出1685834.39元，项目支出50万元；功能科目为科学技术支出1673102.39元，农林水事务支出50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12732元。无结转结余。
我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。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2015年我所“三公”经费支出13969.98元，其中：公务运行维护费13969.98元。
一、我所没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.
二、我所没有公务接待费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用13969.98元，其中公务运行维护费13969.98元，较年初预算数1.5万元减少1030.02元，较2014年决算其他交通费用11460元增加2509.98元，是育苗、外业调查业务有所增加。我所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有关厉行节约和廉洁自律管理规定，保持财政核算内支出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2015年我所行政运行公用经费支出112557.67元， 2014年公用经费支出191691元，减少79133.33元，降低42%。主要原因是减少财政追加本所危房维修费和苗圃防汛水利支出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2015年我所没有政府采购支出.
（五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本单位有1辆业务生产用车，没有200万以上大型设备。
五、专业名词解释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县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（二）事业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（三）其他收入：指除上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事业收入”“经营收入”等以外的收入，主要是指利息收入等。
（四）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：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“财政拨款收入”“事业收入”“其他收入”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，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的收支缺口资金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：纳入县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县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（六）行政运行经费：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：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水费、电费、物业管理费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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